附件6
关于征集武昌首义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提案的通知
各分工会：
为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育部32号令）的有关规定，学校将召开武昌首义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简称“两代会”）。教代会提案是教代会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教代会代表履行代表职责、行使民主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职工参政议政的一条重要途径。为充分发挥“两代会”代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推进学校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现将组织开展教代会提案征集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案的征集范围
提案应站在学校工作全局的高度，把围绕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选题。提案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属于学校行政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并符合下述要求。
1．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2．有关学校“十五五”发展规划和改革发展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3.有关大力推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4.有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强科研实力，促进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5有关加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6．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7．教职工普遍关心的其它方面工作的建议和方案。
二、提案的立案要求
提案应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能反映广大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符合学校的整体利益。所提建议和措施简明扼要，在学校职权、财力、物力范围之内，切实可行，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提案应由1名正式代表提出，由2名及以上正式代表附议并签名，附议人数不足为无效提案。
2．提案必须按照“一事一案”的格式提出，“一案多事”为无效提案；
3．每份提案由案名、案由及建议或措施三部分组成，内容要明确，建议或措施要具体；无具体建议或措施的，将作为意见或建议处置，不列为大会提案；
4．提案必须在提案工作委员会规定的截止日期前送交大会提案工作委员会，逾期不列为大会提案。
三、提案征集时间
[bookmark: OLE_LINK4]2025年11月11日至2025年12月5日。
四、提案的报送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提案人需认真填写《武昌首义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征集表》（附件7，可以另附页补充，一式两份）交所在分工会，提案要求电脑打印，提案人和附议人都必须手写亲笔签名。各分工会于提案征集截止时间（2025年12月5日，10：00）前将收集的《武昌首义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征集表》（附件7纸质档）和《武昌首义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汇总表》（附件8盖章纸质档）送校工会办公室，附件7和附件8电子档同期以各分工会为单位发送到工会邮箱2417466211@qq.com。
